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》瀕危物種營運記錄-管有許可證附件




頁號：      
持證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有許可證號碼:    APO/P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瀕危物種標本/貨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有許可證第七欄的序號：                (每種物種的標本/貨品須保存個別的營運記錄)

	入貨/出貨日期
	入貨記錄
	出貨記錄
	結餘
(數量及單位)
	證明文件編號
(例如:許可證、
收據等)
	漁農自然護理署加簽

	
	進口
	本地購入
	其他

(請另註明)
	出口/再出口
	本地售出
	其他

(請另註明)
	
	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接上頁結餘轉入：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結餘轉至下頁：
	
	
	


注意：

1. 根據管有許可證的條件，持證人須在每宗交易後三天內填報本營運記錄列明瀕危物種標本/貨品的交易詳情，包括入貨、使用、出售或棄置及存貨量結餘等資料。
2. 持證人須保存有關的證明文件（如「公約*」證明文件、進口許可證、發票及收據等）兩年或直至不再管有該瀕危物種標本/貨品為止（兩者以較遲者為準），以供獲授權人員#作核實之用。
3. 持證人須在有關證明文件加上編號，以便獲授權人員查驗。
4. 持證人須在獲授權人員要求下即時出示此記錄，此外持證人亦須讓獲授權人員查驗標本/貨品以及有關證明文件作核實記錄，並提交該等文件的副本。
5. 為瀕危物種標本/貨品申領出口或再出口許可證時，申請人須提交令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信納的證明文件﹙如先前出口地的出口或再出口准許證或「公約」前證明書等﹚，證明其瀕危物種標本/貨品乃按照「公約」及本港法例的有關規定而獲得，否則本署無法處理有關申請。
*「公約」指《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》
#獲授權人員指根據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》的獲授權人員
(第ES1-06號表格)









